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小祝的多年老友小刘是一家大型

科技公司的大客户经理。 面对小刘发来的“苹

果耳机私单” 投资邀约， 小祝选择了信任并

给出 50 余万元。 很遗憾， 这笔钱只是小刘高

达 2800 万元骗局中的一小部分。 近日经崇明

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法院判决小刘犯诈骗罪及

合同诈骗罪， 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 18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9 个月， 并处罚金 7.5 万

元。

小祝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有一天， 他突

然接到多年老友小刘的电话， 说自己有路子做

私单： 利用公司苹果高级代理商的平台低买高

卖， 一个小耳机就可以赚大约 300 元， 希望两

人能合作， 一起搞个大项目。

挂了电话， 小祝心想： 认识小刘也有 20

多年了， 对他还算比较了解， 小刘确实在一个

大科技公司上班， 还是大客户经理， 主要业务

就是苹果产品的销售， 公司作为代理商， 那肯

定能低价拿货。 除了本金和利润分成， 还能再

多给 8 万多元的利息。 于是， 小祝在几天内，

就通过银行把 54 万多元陆续打给了小刘， 就

等着时间一到， 收取利润。

20 天很快过去了， 这时小祝发现， 小刘

联系不上了，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一时慌了神

四处打听。 这一打听才发现， 除了自己， 还有小

马、 小仇等好几个朋友也借钱给了小刘， 现在同

样联系不上他。 这些人里， 甚至还包括小刘的亲

表姐大刘。 于是大家赶紧报案。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小刘很快被抓到案。 原

来， 合作赚钱是假， 骗钱还债才是真。 做私单能

赚钱的时候， 小刘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进行运

作， 后来公司监管严格， 做私单出现了严重亏

损， 为了掩人耳目， 小刘“拆东墙补西墙”， 资

金缺口越来越大， 眼看着就要东窗事发， 于是打

起了亲戚朋友的主意。 除了编造做私单的谎话骗

钱， 小刘还虚构电子产品采购合同等， 骗取苹果

手机 299 部、 苹果电脑 30 部、 预付款 50 万元。

总共算起来， 小刘诈骗金额高达 2800 余万元，

有十余人被骗。

崇明检方认为， 小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

过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又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 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分别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

百六十六条、 第二百二十四条第 （一）、 （五）

项之规定， 分别构成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崇明

检察院依法对小刘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 依法

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男子张某以“办理网约车资

格证” 为名设下诈骗陷阱， 从 6名被害人

处骗得钱财。 日前， 金山区检察院依法以

诈骗罪对张某提起公诉。 张某被判处拘役

4个月， 缓刑 6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2018 年 12 月， 受害人陈先生在网上

搜索网约车资格证办理方式时， 偶然认识

了声称能够“代办网约车资格证” 的男子

张某。 张某信誓旦旦向陈先生表示， 只

需其交纳 800 元的“代办费”， 就能帮助

办理网约车资格证。 想着自己既没有本

市户籍又没有本地牌照的车辆， 倘若走

正规程序难以成功办理资格证， 陈先生

便将 800 元“代办费” 转给了张某， 并

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身份证、 驾驶证等信

息。 没过多久， 陈先生就收到了张某发来

的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照片。 收到照片

后， 陈先生对于张某更是深信不疑， 便将

其推荐给了同样想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朋

友， 两人一起委托了张某代办网约车资格

证。

时间转眼过了一周， 但陈先生在网约

车平台上查询后却发现自己的申请仍未通

过审核， 在微信上询问张某相关情况， 张

某也只是一味搪塞， 加之自己曾推荐过的

朋友在张某处办理的资格证也是迟迟未通

过审核。 经过一番了解后， 陈先生这才意

识到自己竟然遭遇了诈骗陷阱， 随即报了

警。

2019 年 1 月， 犯罪嫌疑人张某被抓

获， 其到案后对谎称可以办理上海地区网

约车资格证， 后使用修图软件假造网约车

资格证， 从而获取被害人信任， 骗取钱财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交代， 2018 年中旬， 张某来上海

打工并通过开黑车谋生， 在一次和朋友的

交谈中， 偶然萌发了可以在网上做假网约

车资格证牟利的“生财之道”。

其后， 张某便向一些同样在上海开黑

车的朋友谎称自己有路子能够办到正规

的网约车资格证并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司

机注册， 而自己则需从中收取一些“代办

费”。

等“买家” 上钩后， 张某便会让客户

发送身份证及车辆信息， 然后用修图软件

把客户信息复制黏贴到正规网约车资格证

的照片上， 并把修好的照片上传到网约

车平台进行注册审核。 但平台加强审核

管理后， 这种作假方式早已无法“得

逞”， 而诈骗得来的钱财全部被张某挥霍

一空。

日前， 金山区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

张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张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多次骗

取他人钱款，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法院支持指控， 判处张某拘役 4 个

月， 缓刑 6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无人支付” 便利消费者的

同时， 也为不怀好意之人大开方便之门。

近日， 冯某某就因将“盒马鲜生” 当做自

家冰箱， 屡次偷盗商品， 被判处拘役 5 个

月。

6 月 28 日， “盒马鲜生” 超市内一

名男子的异常表现进入该超市保安的视

线， 只见该名男子大手笔的从货架上扫下

来 3 盒冰鲜基围虾、 4 盒手工鲜肉馄饨、

还有许多进口水果和蔬菜。 奇怪的是， 他

扫完货后， 并没有去自动扫码付款区结

账， 而是将商品放在了自己的袋子里， 若

无其事地准备离开超市。 就在他出门的那

一刻， 被一旁察觉到异样的保安截停并报

警， 遂案发。

调查发现， 冯某某可是这家店的“熟

客” 了。 据盒马鲜生工作人员说： “我们

在商场中安排巡逻保安， 目的就是核查客

人们有没有如实结账。 之前一段时间， 我

们就发现货品少了， 就进行了核查。 通过

检查监控视频发现， 被告人冯某某已经盗

窃过好几次了，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成功的

抓到他。”

检察官在询问冯某某作案缘由时， 他

说： “我来上海帮女儿带孩子， 她有 2 个

孩子， 开销很大， 所以我想偷东西帮他们

减轻生活压力。” 至于为什么偷盗数次，

冯某某说“我第一次来到盒马鲜生买东

西， 我就直接拿着东西走了， 我发现并没

有人来核查。” 冯某某始终怀有侥幸心理，

“我根本没有盒马鲜生的 APP， 我来就是

为了盗窃的。” 冯某某共计在盒马鲜生店

偷盗了 8次， 涉案金额 3000余元。

被告人冯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

次盗窃， 且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涉嫌盗窃

罪。 经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依法判处被告人拘役 5个月， 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00元。

谎称可代办“网约车资格证”诈骗多人
男子被判拘役 4?月，缓刑 6?月，并处罚金 1000元

投资合作“苹果耳机私单”项目？诈骗！

“盒马鲜生”当自家冰箱 男子因盗窃被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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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珊 郑倩

内地母公司违反“维好协议”约定
债券投资人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判决

本报讯 境内母公司针对境外关联实体

发债出具“维好协议”， 因境内母公司违约，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母公司支付相应款

项。 债券投资人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认可和

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生效判决。 近日，

上海金融法院作出裁定， 认可和执行该民事

判决。 该案系全国首例涉离岸债券“维好协

议”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生效判决在内地

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案件。

ZY 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ZY 国

际”） 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 是 HX 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HX 集团”） 的关

联实体。 2017 年 10 ? 23 日， ZY 国际发行

了本金为 2991 万欧元的债券。 时和全球投

资基金 SPC-时和价值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时和基金”） 购买了 ZY 国际发行的欧元债

券， 成为债券的登记持有人。 当日， HX 集

团向时和基金出具 “维好协议”， HX 集团

向时和基金承诺， 将采取措施使 ZY 国际维

持合并净值及足够的流动性， 以保障债券持

有人利益。 HX 集团在协议中明确表明，该承

诺并非担保， 但如果 HX 集团未能履行义务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协议还约定适用英国

法律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

2018 年 7 月 24 日， 时和基金以 HX 集

团违反“维好协议” 的约定为由诉至香港特

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HX 集团未应

诉，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

缺席判决， 判令 HX集团向时和基金支付债

券本金、 利息及特定费用。 判决生效后，

HX 集团未履行该判决项下义务， 2019 年 5

月， 时和基金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认可和执

行香港法院判决。

审理中， HX 集团辩称， “维好协议”

双方当事人住所地、 争议的实际联系地均不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协议约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法院管辖应属无效；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

法院未对 HX集团进行合法传唤， 时和基金

故意不向 HX集团注册地址进行送达， 构成以

欺诈方式取得判决； “维好协议” 内容本质为

担保， 该担保行为未依照规定经外汇管理局的

审批， 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的判决将

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查认为， 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

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

安排》 （以下简称 《安排》），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的缺席判决， 符合 《安

排》 中所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之具有执行

力的终审判决。 根据 《安排》 第九条第一款，

无论缺席判决还是对席判决， 认可和执行香港

生效判决的审查标准限于程序事项， 案涉“维

好协议” 在境内法律效力的实体法问题， 不属

于案件审查范围。 根据“维好协议”， 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对双方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 香

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审理期间诉状已合法送

达 HX 集团， HX 集团关于其未获合法传唤以

及案涉判决系以欺诈方式取得， 均不能成立。

该案是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区际司

法协助的案件， 拒绝认可和执行判决之“社会

公共利益” 应作严格解释， 通常仅包括认可和

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判决的结果直接违反内地

公共利益之情形。 香港法院判决的认可与执行

并不涉及内地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原审缺席

判决并未违反正当程序保障， 认可和执行该缺

席判决本身亦不构成内地公共利益的违反。 当

事人在“维好协议” 中所约定的准据法并非内

地法律， 不能以内地法律关于“维好协议” 性

质及效力的判断作为认可和执行该香港特别行

政区判决是否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标

准， 而只应考量认可和执行相关判决的结果是

否有悖于本案审理之时的公共利益。 我国有关

外汇管理的规定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 HX

集团并未证明认可和执行本案所涉香港特别行

政区判决之结果对当前我国公共利益之违反。

据此， 上海金融法院裁定认可和执行该民

事判决。

裁定作出后， 双方均未申请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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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养了女儿十多年， 却从未听女儿

开口叫一声爸爸， 加之女儿长相与自己大不相

同， 这令吴先生非常郁闷， 并对女儿的身世产

生了怀疑。 两次亲子鉴定的结果也印证了他的

猜测。 于是， 他将妻子告上了法院， 要求离

婚， 返还抚养费 150万元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金 20 万元。 日前， 浦东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

了一审判决。

吴先生与刘女士经人介绍认识后相恋， 于

2002 年 2 月 4 日登记结婚， 一年后刘女士生

下了女儿芳芳。 由于工作原因， 吴先生常年在

上海居住， 而妻女居住在江苏。 长期与妻子聚

少离多， 导致夫妻感情基础不深， 加之两人性

格差异较大， 于是夫妻俩经常争吵。

2017 年初， 吴先生的家人来沪探望他。

经亲友提醒， 吴先生才意识到女儿不仅长相与

自己大相径庭， 甚至从来不以父亲来称呼自

己。 为此， 他偷偷来到两家鉴定机构进行亲子

鉴定， 两家机构均得出吴先生非芳芳的生物学

父亲这一结论。

于是， 2017 年吴先生将妻子刘女士告上

法庭， 要求离婚。 但在庭审中， 刘女士否认吴

先生并非芳芳父亲， 但又拒绝重新做亲子鉴

定。 法院判决双方不予离婚后， 吴先生上诉至中

院。 让吴先生无法释怀的是， 就在上诉期间他又

发现妻子出轨， 并拍下了视频及照片为证。 中院

对吴先生的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

尽管法院第一次未支持吴先生的离婚诉请，

但“喜当爹” 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吴先生， 令他痛

苦不已。 于是 2019年吴先生又再次起诉离婚。

法院审理后认为， 夫妻之间应相互忠实、 相

互尊重， 共同维护已建立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案

中， 吴先生就其与芳芳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已提

供了两份鉴定报告证明， 刘女士无相反证据又不

愿意配合重新鉴定，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可以推

定吴先生的主张成立， 刘女士对婚姻的破裂负有

过错责任。 现吴先生要求离婚， 刘女士所生女儿

芳芳由她抚养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

吴先生要求刘女士返还抚养费 150万元的诉讼请

求， 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 当地的

物价水平及双方的经济收入等情况， 酌情支持

10 万元。 吴先生要求刘女士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金 20万元的诉讼请求， 法院酌情确认为 2 万元。

其他原、 被告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及涉及芳芳的

动拆迁利益的分割， 可另行解决。 吴先生主张的

鉴定费， 因属他为诉讼证明其主张而支出的必要

费用， 要求刘女士承担， 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不

予支持。 （文中均系化名）

女儿14年不叫父亲 鉴定证明非亲生
男子将妻子告上法院，法院判决返还其抚养费


